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0號

原      告  馮和美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匡載禾律師

被      告  黃俊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金城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騰空

遷讓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自民國111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房屋之日止，

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本判決第二項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期以新臺幣

3,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其餘由原告負擔。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二、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查原告起訴未請求假執行宣告（鳳補卷第7頁），嗣於訴狀

送達後，原告補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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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聲明第1、2項（本院卷第113頁），核其所為，係補充

法律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及追加，先予敘明。

乙、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址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

（下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兩造互不相識，且無租賃或任

何法律關係存在，被告亦無合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權源，竟未

經原告同意，自民國111年4月1日起以放置私人雜物之方式

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嗣經原告對被告提起侵入住宅刑事告

訴，雖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

查後，而以112年度偵字第17235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

刑案），但被告於系爭刑案偵查中自承其等於111年4月起將

私人雜物堆置於系爭房屋，並承諾將配合清空，惟迄今仍未

移除私人雜物，其等之行為顯屬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而獲有相當於租

金之利益，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因系爭房屋為3層樓透天厝，該屋西側臨高

雄市林園區仁愛路，離主要幹道鳳林路二段、王公路均僅約

2-3分鐘車程，鄰近林園國小、林園醫院、銀行、超市及餐

飲店，系爭房屋所在區域生活交通便利、生活機能良好，附

近條件相當之房屋租金行情每月約為新臺幣（下同）15,000

元，因此請求被告自111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

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5,000元等語，為此，爰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

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自111年4月1日

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5,000元；㈢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後，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

書狀作任何之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本院調系爭刑案偵查卷證並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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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實，且有系爭房屋之登記謄本、陳金福除戶戶籍謄本、系

爭刑案不起訴處分書、現場照片在卷可佐（鳳補卷第11-

12、13-27頁、審訴卷第35-36頁、本院卷第155-156頁）；

再參以原告雖將系爭房屋無償借予前夫陳金福居住使用，但

陳金福無權將系爭房屋借貸予被告供其等堆置私人雜物使用

之權限；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經合法通知（本院卷第

135、137、159-163頁），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書狀

答辯，本院依上開證據而為調查，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應

堪信實，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原告，洵屬

有據，應可採認。

　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將私人物品堆置

於系爭房屋，且於原告於系爭刑案112年6月28日偵查庭當場

請求返還後迄今，被告所有私物品仍堆置於系爭房屋，均未

清空返還系爭房屋；又依社會通常之觀念，被告所為將使原

告受有因無法使用系爭房地所生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應屬無

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使用系爭房屋之利益，並使原告受有損

害，依民法第179條前段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甚明。

　㈢系爭房屋為透天3層樓建物，面積共計94.741平方公尺（換

算後約為27坪；鳳補卷第11頁、審訴卷第19頁），又審酌系

爭房屋位於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182巷弄內，可通行至林園

北路，有餐飲店、超商、霖園醫院、藥房等商店、醫院，生

活機能尚可；另系爭房屋亦可通行至王公路、文化街，若駕

車約需4-5分鐘，若步行則約需10分鐘，有google map、街

景圖在卷可佐（審訴卷第41-45頁、本院卷第119-127、155-

156、171-174頁），交通尚屬便利；再參酌591租屋網關於

房屋租金價格（鳳補卷第29-31頁），鄰近系爭房屋之王公

路，相同條件之房屋（即透天厝、面積27坪），每月租金為

135,00元，但考量系爭房屋之位置離王公路尚有距離、生活

機能、交通便利性等因素亦不同，本院認原告請求相當於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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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不當得利金額，以每月1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

求，難認有據，不予採認。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前段規定，

請求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自

占有之日即111年4月1日起（系爭刑案偵卷第23-27頁、本院

卷第173-181頁）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

告1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而本判決主文第2

項原告勝訴部分乃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另依職權宣告被告按期預供擔保，則免為假執

行，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宣告之。又本判決主文第

1項部分，若准予原告供擔保而為假執行宣告，將因執行宣

告，被告堆置於系爭房屋內之其等所有私人物品遭清空，將

使被告所有私人物品容有滅失之疑慮而無從回復，此部分之

聲請，不能准許，應予駁回；至原告敗訴部分，假執行亦失

所附麗，亦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賴寶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珮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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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自民國111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本判決第二項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期以新臺幣3,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其餘由原告負擔。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未請求假執行宣告（鳳補卷第7頁），嗣於訴狀送達後，原告補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並未變更聲明第1、2項（本院卷第113頁），核其所為，係補充法律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及追加，先予敘明。
乙、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址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兩造互不相識，且無租賃或任何法律關係存在，被告亦無合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權源，竟未經原告同意，自民國111年4月1日起以放置私人雜物之方式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嗣經原告對被告提起侵入住宅刑事告訴，雖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而以112年度偵字第17235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刑案），但被告於系爭刑案偵查中自承其等於111年4月起將私人雜物堆置於系爭房屋，並承諾將配合清空，惟迄今仍未移除私人雜物，其等之行為顯屬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而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因系爭房屋為3層樓透天厝，該屋西側臨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離主要幹道鳳林路二段、王公路均僅約2-3分鐘車程，鄰近林園國小、林園醫院、銀行、超市及餐飲店，系爭房屋所在區域生活交通便利、生活機能良好，附近條件相當之房屋租金行情每月約為新臺幣（下同）15,000元，因此請求被告自111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5,000元等語，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自111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5,00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後，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之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本院調系爭刑案偵查卷證並查閱屬實，且有系爭房屋之登記謄本、陳金福除戶戶籍謄本、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書、現場照片在卷可佐（鳳補卷第11-12、13-27頁、審訴卷第35-36頁、本院卷第155-156頁）；再參以原告雖將系爭房屋無償借予前夫陳金福居住使用，但陳金福無權將系爭房屋借貸予被告供其等堆置私人雜物使用之權限；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經合法通知（本院卷第135、137、159-163頁），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書狀答辯，本院依上開證據而為調查，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應堪信實，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原告，洵屬有據，應可採認。
　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將私人物品堆置於系爭房屋，且於原告於系爭刑案112年6月28日偵查庭當場請求返還後迄今，被告所有私物品仍堆置於系爭房屋，均未清空返還系爭房屋；又依社會通常之觀念，被告所為將使原告受有因無法使用系爭房地所生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應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使用系爭房屋之利益，並使原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前段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甚明。
　㈢系爭房屋為透天3層樓建物，面積共計94.741平方公尺（換算後約為27坪；鳳補卷第11頁、審訴卷第19頁），又審酌系爭房屋位於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182巷弄內，可通行至林園北路，有餐飲店、超商、霖園醫院、藥房等商店、醫院，生活機能尚可；另系爭房屋亦可通行至王公路、文化街，若駕車約需4-5分鐘，若步行則約需10分鐘，有google map、街景圖在卷可佐（審訴卷第41-45頁、本院卷第119-127、155-156、171-174頁），交通尚屬便利；再參酌591租屋網關於房屋租金價格（鳳補卷第29-31頁），鄰近系爭房屋之王公路，相同條件之房屋（即透天厝、面積27坪），每月租金為135,00元，但考量系爭房屋之位置離王公路尚有距離、生活機能、交通便利性等因素亦不同，本院認原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以每月1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難認有據，不予採認。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自占有之日即111年4月1日起（系爭刑案偵卷第23-27頁、本院卷第173-181頁）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而本判決主文第2項原告勝訴部分乃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職權宣告被告按期預供擔保，則免為假執行，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宣告之。又本判決主文第1項部分，若准予原告供擔保而為假執行宣告，將因執行宣告，被告堆置於系爭房屋內之其等所有私人物品遭清空，將使被告所有私人物品容有滅失之疑慮而無從回復，此部分之聲請，不能准許，應予駁回；至原告敗訴部分，假執行亦失所附麗，亦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賴寶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珮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0號
原      告  馮和美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匡載禾律師
被      告  黃俊銘  


            黃金城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騰空遷讓
    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自民國111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房屋之日止，
    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本判決第二項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期以新臺幣
    3,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其餘由原告負擔。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二、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
    原告起訴未請求假執行宣告（鳳補卷第7頁），嗣於訴狀送
    達後，原告補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並未變
    更聲明第1、2項（本院卷第113頁），核其所為，係補充法
    律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及追加，先予敘明。
乙、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址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下
    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兩造互不相識，且無租賃或任何法
    律關係存在，被告亦無合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權源，竟未經原
    告同意，自民國111年4月1日起以放置私人雜物之方式占有
    使用系爭房屋，嗣經原告對被告提起侵入住宅刑事告訴，雖
    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
    而以112年度偵字第17235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刑案）
    ，但被告於系爭刑案偵查中自承其等於111年4月起將私人雜
    物堆置於系爭房屋，並承諾將配合清空，惟迄今仍未移除私
    人雜物，其等之行為顯屬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又被告未
    經原告同意，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而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因系爭房屋為3層樓透天厝，該屋西側臨高雄市林園
    區仁愛路，離主要幹道鳳林路二段、王公路均僅約2-3分鐘
    車程，鄰近林園國小、林園醫院、銀行、超市及餐飲店，系
    爭房屋所在區域生活交通便利、生活機能良好，附近條件相
    當之房屋租金行情每月約為新臺幣（下同）15,000元，因此
    請求被告自111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
    月給付原告15,000元等語，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
    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
    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自111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
    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5,000元；㈢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後，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
    書狀作任何之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本院調系爭刑案偵查卷證並查閱
    屬實，且有系爭房屋之登記謄本、陳金福除戶戶籍謄本、系
    爭刑案不起訴處分書、現場照片在卷可佐（鳳補卷第11-12
    、13-27頁、審訴卷第35-36頁、本院卷第155-156頁）；再
    參以原告雖將系爭房屋無償借予前夫陳金福居住使用，但陳
    金福無權將系爭房屋借貸予被告供其等堆置私人雜物使用之
    權限；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經合法通知（本院卷第135、1
    37、159-163頁），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書狀答辯，
    本院依上開證據而為調查，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應堪信實
    ，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原告，洵屬有據，
    應可採認。
　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將私人物品堆置
    於系爭房屋，且於原告於系爭刑案112年6月28日偵查庭當場
    請求返還後迄今，被告所有私物品仍堆置於系爭房屋，均未
    清空返還系爭房屋；又依社會通常之觀念，被告所為將使原
    告受有因無法使用系爭房地所生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應屬無
    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使用系爭房屋之利益，並使原告受有損害
    ，依民法第179條前段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甚明。
　㈢系爭房屋為透天3層樓建物，面積共計94.741平方公尺（換算
    後約為27坪；鳳補卷第11頁、審訴卷第19頁），又審酌系爭
    房屋位於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182巷弄內，可通行至林園北
    路，有餐飲店、超商、霖園醫院、藥房等商店、醫院，生活
    機能尚可；另系爭房屋亦可通行至王公路、文化街，若駕車
    約需4-5分鐘，若步行則約需10分鐘，有google map、街景
    圖在卷可佐（審訴卷第41-45頁、本院卷第119-127、155-15
    6、171-174頁），交通尚屬便利；再參酌591租屋網關於房
    屋租金價格（鳳補卷第29-31頁），鄰近系爭房屋之王公路
    ，相同條件之房屋（即透天厝、面積27坪），每月租金為13
    5,00元，但考量系爭房屋之位置離王公路尚有距離、生活機
    能、交通便利性等因素亦不同，本院認原告請求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金額，以每月1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
    ，難認有據，不予採認。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前段規定，
    請求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自占
    有之日即111年4月1日起（系爭刑案偵卷第23-27頁、本院卷
    第173-181頁）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
    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而本判決主文第2
    項原告勝訴部分乃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另依職權宣告被告按期預供擔保，則免為假執行
    ，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宣告之。又本判決主文第1
    項部分，若准予原告供擔保而為假執行宣告，將因執行宣告
    ，被告堆置於系爭房屋內之其等所有私人物品遭清空，將使
    被告所有私人物品容有滅失之疑慮而無從回復，此部分之聲
    請，不能准許，應予駁回；至原告敗訴部分，假執行亦失所
    附麗，亦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賴寶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珮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50號
原      告  馮和美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匡載禾律師
被      告  黃俊銘  


            黃金城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自民國111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本判決第二項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期以新臺幣3,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其餘由原告負擔。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未請求假執行宣告（鳳補卷第7頁），嗣於訴狀送達後，原告補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並未變更聲明第1、2項（本院卷第113頁），核其所為，係補充法律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及追加，先予敘明。
乙、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址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兩造互不相識，且無租賃或任何法律關係存在，被告亦無合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權源，竟未經原告同意，自民國111年4月1日起以放置私人雜物之方式占有使用系爭房屋，嗣經原告對被告提起侵入住宅刑事告訴，雖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而以112年度偵字第17235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刑案），但被告於系爭刑案偵查中自承其等於111年4月起將私人雜物堆置於系爭房屋，並承諾將配合清空，惟迄今仍未移除私人雜物，其等之行為顯屬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占有使用系爭房屋，而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因系爭房屋為3層樓透天厝，該屋西側臨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離主要幹道鳳林路二段、王公路均僅約2-3分鐘車程，鄰近林園國小、林園醫院、銀行、超市及餐飲店，系爭房屋所在區域生活交通便利、生活機能良好，附近條件相當之房屋租金行情每月約為新臺幣（下同）15,000元，因此請求被告自111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5,000元等語，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自111年4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5,000元；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後，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之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本院調系爭刑案偵查卷證並查閱屬實，且有系爭房屋之登記謄本、陳金福除戶戶籍謄本、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書、現場照片在卷可佐（鳳補卷第11-12、13-27頁、審訴卷第35-36頁、本院卷第155-156頁）；再參以原告雖將系爭房屋無償借予前夫陳金福居住使用，但陳金福無權將系爭房屋借貸予被告供其等堆置私人雜物使用之權限；又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經合法通知（本院卷第135、137、159-163頁），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書狀答辯，本院依上開證據而為調查，原告主張之前揭事實，應堪信實，是以原告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原告，洵屬有據，應可採認。
　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將私人物品堆置於系爭房屋，且於原告於系爭刑案112年6月28日偵查庭當場請求返還後迄今，被告所有私物品仍堆置於系爭房屋，均未清空返還系爭房屋；又依社會通常之觀念，被告所為將使原告受有因無法使用系爭房地所生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應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使用系爭房屋之利益，並使原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前段之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甚明。
　㈢系爭房屋為透天3層樓建物，面積共計94.741平方公尺（換算後約為27坪；鳳補卷第11頁、審訴卷第19頁），又審酌系爭房屋位於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182巷弄內，可通行至林園北路，有餐飲店、超商、霖園醫院、藥房等商店、醫院，生活機能尚可；另系爭房屋亦可通行至王公路、文化街，若駕車約需4-5分鐘，若步行則約需10分鐘，有google map、街景圖在卷可佐（審訴卷第41-45頁、本院卷第119-127、155-156、171-174頁），交通尚屬便利；再參酌591租屋網關於房屋租金價格（鳳補卷第29-31頁），鄰近系爭房屋之王公路，相同條件之房屋（即透天厝、面積27坪），每月租金為135,00元，但考量系爭房屋之位置離王公路尚有距離、生活機能、交通便利性等因素亦不同，本院認原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以每月1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難認有據，不予採認。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前段規定，請求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自占有之日即111年4月1日起（系爭刑案偵卷第23-27頁、本院卷第173-181頁）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而本判決主文第2項原告勝訴部分乃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職權宣告被告按期預供擔保，則免為假執行，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宣告之。又本判決主文第1項部分，若准予原告供擔保而為假執行宣告，將因執行宣告，被告堆置於系爭房屋內之其等所有私人物品遭清空，將使被告所有私人物品容有滅失之疑慮而無從回復，此部分之聲請，不能准許，應予駁回；至原告敗訴部分，假執行亦失所附麗，亦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法　官　　賴寶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珮綺



